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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德新新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
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

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承德新新钒钛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08 年 8 月 8

日以通讯方式召开，应参加董事 10 人，实际到会董事 9 人。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

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所做决议合法有效。 

经认真审议，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《承德新新钒钛股份有限公

司关于落实河北证监局限期整改通知书的报告》，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

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承德新新钒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 OO 八年八月九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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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德新新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落实河北证监局限期整改通知书的报告 
 

中国证监会河北监管局于 2008 年 6 月 24 日至 30 日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，

并于 2008 年 7 月 25 日下发了《关于承德新新钒钛股份有限公司的限期整改通知

书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通知书》”）。接到《通知书》后，公司高度重视，及时组织公

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管人员及相关部门认真学习，对《通知书》中提出的问题进行

了逐项检查，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，现将具体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财务方面存在的问题 

1、《通知书》指出：公司对 2007 年三季度应合并抵消的母公司 9 月份购买

控股子公司承德燕山带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带钢公司”）的线材未抵，而是

在 10 月份进行了抵消，导致三季度比四季度营业收入多计 16268.94 万元。 

整改措施：公司为了统一线材销售的核算和管理，做好销售渠道的维护和客

户服务，从 2007 年 9 月份起，将原由带钢公司直接销售的线材产品改为母公司

集中统一买断销售。但是由于公司销售部门未及时向财务部通报带钢公司线材产

品销售方式的变化情况，导致财务部在编制 2007 年 9 月份会计报表时未抵消母

公司购买带钢公司的线材 16268.94 万元，而在 10 月份才进行抵消，导致三季度

比四季度营业收入多计 16268.94 万元。该产品截至 2007 年 9 月 30 日已全部实

现对外销售，对利润没有产生影响。今后，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内部部门之间的信

息沟通，杜绝类似情形的再次发生。 

整改期限：2008 年 8 月 31 日前 

责任人：总会计师李庆 

2、《通知书》指出：公司 2007 年三季度将不具有控制能力的锦州钒业有限

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，三季度多计营业收入 7164.37 万元。 

整改措施：锦州钒业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锦州钒业”）是我公司于 2003

年 6 月与攀枝花钢铁（集团）公司、锦州铁合金股份有限公司三家企业共同组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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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联营企业，注册资本 1112 万元。2007 年 5 月公司向攀枝花钢铁（集团）公司

购买了锦州钒业 7.37%股权。受让该股权后，公司持有锦州钒业 52.37%的股权，

锦州钒业自 2007 年 6 月开始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。 

2007 年 9 月锦州钒业三方股东间发生一些矛盾，公司无法取得锦州钒业的

有关资料，但因相关事宜尚在处理，公司三季度报告仍将其纳入合并报表。此后，

由于公司对其不再具有控制能力，所以自 2007 年 10 月起对该公司的投资改为成

本法核算，其会计报表也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。由于公司对锦州钒业的投

资收益很少，对利润影响不大，因此当时未单独披露锦州钒业的变化情况，而只

在 2007 年年度报告中进行了披露。公司目前拟向其它股东转让持有的锦州钒业

股权，相关事宜还在协商处理中，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进展情况。 

整改期限：2008 年 8 月 31 日前 

责任人：总会计师李庆 

3、《通知书》指出：公司于 2007 年底将日常在生产成本科目归集的技术研

发费用 11399.89 万元集中转入管理费用，导致四季度管理费用发生额大幅增加。

由于会计处理不尽严谨，直接导致各季度收入、成本及费用趋势变化产生异常。 

整改措施：公司 2007 年底将日常在生产成本科目归集的技术研发费用

11399.89 万元集中转入管理费用，只是调整了科目归集核算范围，对公司利润总

额并不产生影响。今后，公司将严格按照会计准则，将需要管理费用列支的技术

研发费用直接在管理费用列支，不再通过生产成本科目归集。 

整改期限：2008 年 8 月 31 日前 

责任人：总会计师李庆 

二、信息披露方面存在的问题 

1、《通知书》指出：公司 2007 年报中，由于统计失误，按照分地区披露的

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推算华中地区业务毛利率高达 55.21%。 

整改措施：由于数据链接错误，导致公司 2007 年报披露的华中地区和华北

地区主营业务成本数据有误，华中地区业务毛利率高达 55.21%，而实际华中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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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业务毛利率应为 9.22%。今后，公司将严格执行公司《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》

规定的信息披露审核程序，加强对外披露数据的审核，提高信息披露质量，以保

证披露数据的准确无误。 

整改期限：2008 年 8 月 31 日前 

责任人：董事会秘书王世杰 

2、《通知书》指出：2008 年 6 月 25 日澄清公告中，公司在解释新Ⅲ级螺纹

钢筋毛利率时引用的数据与年报数据不一致；三季报中未扣除的锦州钒业营业收

入与核查情况不符。 

整改措施：公司 6 月 25 日的《澄清公告》中披露的数据与年报及核查情况

不一致，是由于采用数据来源及口径差异造成的，在此说明如下：①公告中披露

的新Ⅲ级螺纹钢筋平均销售成本为 3132.22 元／吨是账面未审计数，经审计调整

后为 3059.02 元／吨，吨钢毛利率为 5.39%，与年报数据一致；②公告中披露的

2007 年钢材收入为 117.47 亿元，其中包括圆钢产品的收入，而 2007 年报中圆钢

产品的收入在其他项列示；③公告中披露的三季报中未扣除的锦州钒业营业收入

7036.34 万元是账面未审计数，经审计调整后为 7164.37 万元，与核查情况一致；

④2007 年四季度末存货比三季度末减少了 3.67 亿元，主要原因是四季度的原燃

材料的消耗量大于本季度的采购量，而且原燃材料存货的降低远远大于产成品存

货的增加；非钢产品及其他业务收入减少 38282.96 万元，主要是连铸坯的销量

大幅减少所致；⑤公告中披露的 2008 年 1～4 月公司向关联方承钢天宝矿业有限

公司采购钒铁精粉平均结算价格为 1342 元／吨为含税价格，不含税结算价格为

1188 元／吨，其中：1～3 月，向承钢天宝采购钒铁精粉 17.65 万吨，平均结算

价格为 1200 元／吨（不含税）；4 月份采购钒铁精粉 8.28 万吨，平均结算价格为

1162 元／吨（不含税）。以上采购数量及价格均为结算量。今后，公司将进一步

加强信息披露的管理工作，对《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》进行修订，进一步明确

对外披露数据的来源、口径和责任部门、责任人，以保证披露数据口径的一致性，

使投资者能够准确的了解公司的信息。 

整改期限：2008 年 8 月 31 日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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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人：董事会秘书王世杰 

3、《通知书》指出：公司未真实的披露 5#2500m3高炉 2007 年的运行情况。 

整改措施：公司 5#2500m3高炉等一批新建项目自 2007 年初投产以来运行不

够稳定。为了使 2500m3高炉顺行，早日达产达效，公司以大高炉为中心组织生

产，下大力组织技术攻关，到 2007 年 6 月 2500m3高炉运行基本稳定。但是后期

由于受焦炭等炉料结构变化的影响，大高炉没能够保持长周期的稳定运行，造成

全系统生产成本较大幅度上升、毛利率下降。公司在 2007 年中报中称“到 2007

年 6 月，新上线项目运行已经基本稳定”，主要是对大高炉运行形势估计乐观，

风险意识不足，在后期情况发生变化时又没有详细披露，使投资者未能及时、准

确的了解公司生产情况。今后，公司将加强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，及

时、完整、准确地进行信息披露，通过多种方式、多种渠道加强与投资者的交流

与沟通，促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支持。 

整改期限：2008 年 8 月 31 日前 

责任人：董事会秘书王世杰 

三、关联交易方面存在的问题 

1、《通知书》指出：公司 2007 年向关联方采购铁精粉、焦炭、焦丁、焦末

的实际交易金额超过了股东大会批准的预计金额，超出量未履行相关审议程序。 

整改措施：公司与承钢集团（包括其所属的全资、控股、参股公司及其他关

联企业）于 2006 年 12 月 15 日签订了《2007 年度关联交易费用及价格协议》，

确定了 2007 年度向关联方采购铁精粉和焦炭、焦丁、焦末的预计数量、价格及

金额等。该协议经公司 200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，关联股东在投票

时回避了表决。具体内容公司已在 2006 年 12 月 29 日的《2007 年度日常关联交

易公告》（编号：2006-025）中进行了披露。2007 年公司实际向关联方采购铁精

粉、焦炭、焦丁、焦末的数量基本符合股东大会批准的计划数量，但实际交易金

额超过了股东大会批准的预计金额，主要是因为铁精粉和焦炭等原料的价格上涨

造成的。今后，公司将加强关联交易的管理，在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发生较大

变化时，严格按照《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及时履行审批和披露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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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。 

整改期限：2008 年 8 月 31 日前 

责任人：董事会秘书王世杰 

2、《通知书》指出：公司 2007 年年报第九节董要事项“购买商品、接受劳

务的重大关联交易”中，未填写与承钢天宝等 3 家公司的关联交易价格。 

整改措施：公司将严格按照定期报告内容与格式准则的要求编制季报、半年

年和年报，并加强内部审核程序的管理。 

整改期限：2008 年 8 月 31 日前 

责任人：董事会秘书王世杰 

 

中国证监会河北监管局对公司进行现场检查，促进了公司的规范运作。公司

将以本次检查为契机，进一步加强公司内部管理，规范会计核算，提高信息披露

质量，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，全面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。 

 

 

 

2008 年 8 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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